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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六、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（不含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）違反本法第十一條第八項所定辦法，逾期 

九十日仍未繳納水污染防治費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欠繳費用（元） 罰鍰金額（元） 

50～6,000 6,000 

6,001～300,000 以欠繳費用額度作為裁處罰鍰金額 

＞300,000 3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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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1080003324號令修正發布第6條條文及第2條條文之附表一～八
【法規來源】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§2






